
十、其他材料

（一）相关承诺

1、投标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 （招标人名称）：

我方参加 2024 年京山市曹武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名称）2024 年京山市曹武镇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第二标段（标段名称）工程投标。现就我方投标行为承诺如下：

1、我方承诺，在本项目投标活动中，遵守《招标投标法》、《合同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不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谋取中标，不以

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方式投标，不以任何方式干扰、影响评标工作的正常进行。

2、我方承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准确，投标文件中相关证书、证明材料

等资格证明文件真实、合法、有效，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3、我方承诺，若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放弃中标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投标人名称：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2、工期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招标人名称）：

我方郑重承诺，若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照目标工期 240 天完成该工程，否则，工期每延误

一天，我方愿意按投标函附录中载明的金额向发包人支付违约金。若因我方工期延误，而耽误农时

时，除支付上述违约金外，我方还承担因耽误农时造成的农民的全部损失。

本承诺相对独立，一旦我方中标，本承诺无条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我方具有合同约

束力。

投标人名称： 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3、质量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_（招标人名称）：

若我方中标，我公司将依据招标文件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国家、湖北省有关土地整理项

目验收标准的要求进行施工，并承诺如下：

一、质量目标：我方保证工程质量符合国家及湖北省有关土地整理项目验收合格标准。

二、质量返修措施：若施工质量未达到合格标准，我方将及时返修，如不按要求返工，发包人

有权不予计量，不予支付工程款。

三、质量违约经济处罚措施：若我方施工质量未达到合格标准，影响国家对整个项目的验收，

我方愿意向发包人按签约合同价的 5% 支付违约金。

四、质量保修：质量保证金为签约合同价的 1.5% ，除非本工程“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

外，其保修期限按国家保修相关标准执行。

本承诺相对独立，一旦我方中标，本承诺无条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我方具有合同约

束力。

投标人名称：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4、安全生产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招标人名称）：

我方承诺，若中标，我方将严格执行招标文件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

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确保该工程安全生产目标：施工现场安全合格率 100%，无安全

事故。如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方承担，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 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5、文明施工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招标人名称）：

我方承诺，若中标，我方将严格执行招标文件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文明施工的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确保工程文明施工目标达到湖北省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标准。如发生任何不文明

施工的行为所导致的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方承担，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

特此承诺。

投标人名称：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6、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_（招标人名称）：

我方参加 2024 年京山市曹武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第二标段（项目名称）投标。现就我方投

标文件中拟派的现场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有关事宜承诺如下：

（1）我方承诺，若中标，我方投标文件中拟派的现场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将在合同约定的

计划开工时间前进驻施工现场，若驻施工现场的项目管理机构主要人员与我方投标文件所载不符，

发包人可视为我方严重违约，可单方面终止施工合同，由此带来的损失概由我方负责。

（2）我方承诺，若中标，项目经理及项目技术负责人每月驻场工作时间不少于 20 天。贵

方（或授权监理人）有权对我方项目经理和项目技术负责人到位及驻场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若发现

我方项目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月驻场工作时间不能满足 20 天的承诺，且未事先得到贵方的

同意时，其驻场时间每少 1 天，我方愿意向发包人按 500 元/日•人 支付违约金。

我方承诺，项目经理如不按发包人要求参加工程工作例会的，我方愿意向发包人按 5000 元

/次 支付违约金。

（3）我方承诺，若中标，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项目副经理（如有）、“五大员”不兼

职其它项目职务，对上述人员不随意更换。若必需更换时，须经贵方同意。如若未经发包人同意擅

自更换的，我方愿意向发包人按 10000 元/人•次支付违约金。

（4）我方承诺，若中标，我方有上述违约行为，导致工程施工不能正常进行或造成工程质量安

全隐患，发包人可单方面终止施工合同，由此带来的损失概由我方负责。

（5）我方承诺，若中标，若我方有上述违约行为，贵方有权将该违约金从按本合同应付或将会

付给我方的款项中直接扣除。

本承诺相对独立，一旦我方中标，本承诺无条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我方具有合同约

束力。

投标人名称：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7、协调工程周边关系的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_（招标人名称）：

我方承诺，若我方中标，在施工过程中由我公方责协调当地村组及农户的关系，全权负责协调

解决该项目关于施工实施的一切工作。在施工过程中，我方会充分考虑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

俗等因素，确保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习俗，并确保不误农时，对因施工造成的农业生产

停工、发生的纠纷等一切经济法律责任，均由我方负责。

本承诺相对独立，一旦我方中标，本承诺无条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我方具有合同约

束力。

投标人名称： 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5 日



8、不拖欠民工工资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_（招标人名称）：

我方如能中标承建该工程项目，将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民工工资，不拖欠降低民工工资。如若

出现拖欠农民工和其他施工人员工资的违约行为，我方愿向发包人按招标文件要求 万元/次 支付

违约金。

本承诺相对独立，一旦我方中标，本承诺无条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我方具有合同约

束力。

投标人名称：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 月 18 日



9、不转包、不违法分包的承诺书

京山市农田建设服务中心（招标人名称）：

我方在此郑重承诺：若我方中标承建 2024 年京山市曹武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项目名称）

2024 年京山市曹武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第二标段（标段名称）工程，我方将按照合同约定的工期、

质量标准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工程，不转包、不违法分包合同工程。若我方有转包、违法分包行为，

贵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所造成的损失由我方全部承担。

本承诺相对独立，一旦我方中标，本承诺无条件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我方具有合同约

束力。

投标人名称：广东粤水建工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 期： 2024 年 11月 15 日



（二）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其 他 材 料 的 内 容 将 会 在 评 标 结 果 公 示 时 作 为 公 示 附 件 公 示 在 外 网 ， 请 谨 慎 上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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